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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

万元

）

３５７

，

３０１．２１ ２６５

，

３６１．２９ １１４

，

１４８．４６

总负债

（

万元

）

２３９

，

７９３．３２ １９５

，

５４２．０４ ８０

，

９８９．２６

所有者权益合计

（

万元

）

１１７

，

５０７．８９ ６９

，

８１９．２５ ３３

，

１５９．２０

２

、利润表主要数据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总收入

（

万元

）

２０

，

９９９．３５ ７

，

８４５．４５ －

营业利润

（

万元

）

８

，

３５３．２２ ７

，

６７９．５８ ２

，

０１２．５２

利润总额

（

万元

）

９

，

４９４．１０ ７

，

９３４．０７ ２

，

０４２．８８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

万元

）

７

，

６８８．６４ ５

，

９４０．４７ １

，

４８５．３４

第三节 本次交易的背景和目的

一、本次交易的背景

（一）上市公司房地产业务发展迅速

自

２００７

年以来，上市公司对产业结构进行了较大的转换和调整，在提升和保持原有的专用汽车业务

领域优势的同时，积极进入房地产业。

２００８

年以来，公司已形成了房地产开发和专用车生产共同发展的产

业结构。

在房地产开发业务方面，公司秉承“领先中国新城市生活的卓越地产服务商”的使命，现已逐渐发展

成为我国中西部房地产行业内有品牌影响力的上市公司， 在中西部房地产市场树立了良好的品牌形象。

近几年上市公司房地产开发业务发展迅速，

２０１２

年本公司房地产开发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２１．３５

亿元，比

２０１１

年增加

１８８．４７％

，占公司

２０１２

年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为

６９．３１％

，房地产开发业务已成为上市公司的主

要盈利业务。

房地产业属于资金密集型行业， 房地产开发从取得开发土地到实现房地产销售需要大量的资金投

入。目前上市公司房地产业务规模偏小，房地产业务的市场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相对较弱，在当前房地产

行业竞争加剧、行业集中度进一步提高的背景下，上市公司房地产业务的发展面临一定局限。上市公司亟

待通过本次重组增强公司资本实力，提升公司在房地产开发业务领域的竞争力。

（二）明确支持家庭首置需求、优质企业发展机遇良好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

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继续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的通知》，其中

明确“加快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项目的供地、建设和上市，尽快形成有效供应。 ”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９

日，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八项政策措施。其中第四

条明确创新金融服务，应支持居民家庭首套自住购房、大宗耐用消费品、教育、旅游等信贷需求，支持保障

性安居工程建设，扩大消费金融公司试点。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０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要求“促进房地产

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房地产业在扩大内需、拉动投资、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增长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

２０１２

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长

１．８％

，销售额同比增长

１０％

，房地产刚性

需求较为突出。 国家已明确对于首套自住购房需求的支持，在抑制投资投机需求的同时重点支持居民合

理性购房需求。

本次重组标的资产涉及的房地产项目主要属于刚需住房及“首置首改”项目，符合国家支持居民家庭

首套自住购房的政策导向。

（三）城镇化为中西部地区带来新增市场需求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６

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国务院审议关于城镇化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

国务院报告称，要全面放开小城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逐步放宽大城市落户

条件，合理设定特大城市落户条件，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

随着新型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和国家的政策支持， 中西部地区的城市潜在刚性住房需求空间广阔。

城镇人口、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不断增加以及土地供应的持续偏紧等决定房地产业长期发展的深层次因

素并未发生根本性转变，房地产业中长期发展前景依然看好。

本次重组标的资产涉及的房地产项目全部位于我国中西部地区，标的资产盈利状况良好。 在新型城

镇化不断推进的大背景下，本次交易有利于全面提升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

（四）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解决同业竞争的行为

目前，公司控股股东东银控股与本公司在房地产开发业务方面存在同业竞争。通过本次重组，东银控

股将持有的房地产开发类资产，包括同原地产

７５％

股权、国展地产

１００％

股权、东银品筑

４９％

股权、深圳鑫

润

５１％

股权全部注入上市公司。 本次重组完成后，东银控股除上市公司外，不再控制房地产开发类资产，

东银控股与上市公司的同业竞争问题彻底解决，有利于维护上市公司全体股东利益。

二、本次交易的目的

（一）提高公司竞争力，成为中西部地区房地产行业中有影响力的企业

本次拟注入资产为东银控股控制的优质房地产开发类资产，其开发的项目销售前景良好，盈利能力

较强。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在房地产开发业务方面的市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得以提升，成为在中西

部地区房地产行业中有影响力的企业。

（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有效解决同业竞争和规范关联交易

本次重组前，上市公司与控股股东东银控股在房地产开发业务方面存在同业竞争。 通过本次资产重

组，将有效解决目前上市公司和东银控股在房地产开发方面存在的同业竞争问题。

（三）改善公司盈利能力，维护全体股东利益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资产质量、持续盈利能力将得到改善。根据未经审计的拟注入资产财务报

告，

２０１２

年拟注入资产实现归属于标的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３．３６

亿元。 因此，通过本次交易注入盈利状况

良好的优质资产，将改善上市公司盈利状况，维护上市公司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四）发挥协同效应，实现产业整合

重组完成后，公司作为东银控股旗下房地产开发业务上市公司平台，有利于降低公司管理成本，提升

运营效率，进一步形成产业合力，发挥协同效应。

第四节 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

一、交易方案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方案概况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７

日，本公司与东银控股、华西集团、华西同诚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

议》。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７

日，本公司第五次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预案。

根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本次重组的交易方案为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同时，公司拟向

不超过

１０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本次重组的配套资金。 本次交易方案如下：

１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本公司将按照迪马股份就本次重组召开的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

价

３．５２

元

／

股，向东银控股非公开发行约

８．６９

亿股股份购买其持有的同原地产

７５％

股权、国展地产

１００％

股

权、深圳鑫润

５１％

股权、以及东银品筑

４９％

股权；向华西集团非公开发行约

２．２２

亿股股份购买其持有的同

原地产

２５％

股权；向华西同诚非公开发行约

０．８８

亿股股份购买其持有的深圳鑫润

４９％

股权。 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完成后，本公司将拥有同原地产

１００％

股权、国展地产

１００％

股权、深圳鑫润

１００％

股权，以及东银品筑

１００％

股权（本次重组前公司已持有东银品筑

５１％

股权）。

２

、 募集重组配套资金

为提高重组效率，增强重组后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本公司计划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同时，向不

超过

１０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本次重组的配套资金，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金额的

２５％

。 具体募集资金金额上限将结合重组后上市公司财务状况、实际资金需求，于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正式方案的董事会召开之前确定。 本次配套融资的发行对象不包括上市公司现实际控制人罗韶宇先生、

控股股东东银控股或其控制的关联人，亦不包括上市公司董事会拟引入的境内外战略投资者。 非公开发

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生效和实施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生效和实施为条件，但最终配套融资发行成功

与否不影响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实施。

由于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价格与交易对象都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因此本预案所披露的

重组后股权结构均未考虑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影响。 本次交易前后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持股数

（

亿股

）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

（

亿股

）

持股比例

（

％

）

东银控股

２．７４ ３８．０２ １１．４３ ６０．２０

华西集团

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２２ １１．７０

华西同诚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８８ ４．６２

其他股东

４．４６ ６１．９８ ４．４６ ２３．４７

总股本

７．２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８．９９ １００．００

（二）本次交易的定价原则和交易价格

本次交易中标的资产的定价原则为：以经过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确认的评

估值为定价依据，标的资产的最终交易价格将由本次交易各方根据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出具的标的资产的评估结果协商确定。

截至本预案出具之日，经初步评估，标的资产的预评估值约

４１．５１

亿元。

（三）本次交易的股份发行

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２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将采取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重组配套资金拟采取询价发行方式，公司将在取得发行核准批文后，按照《上市公

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的规定以询价方式确定发行价格和发行对

象。

３

、发行对象

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对象为东银控股、华西集团和华西同诚。

上市公司本次配套融资的发行对象为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证券公司、保

险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含上述投资者的自营账户或管理的投资产品账户）、信托投资公司

（自营账户），以及依据法律法规规定可以购买

Ａ

股股票的其他投资者和自然人等不超过

１０

名（或依据发行

时法律法规规定的数量上限）特定对象。本次配套融资的发行对象不包括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罗韶宇、控

股股东东银控股或其控制的关联人，亦不包括上市公司董事会拟引入的境内外战略投资者，不属于《上市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第九条规定的情形。

４

、发行股份的定价依据、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根据《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有关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本次拟向东银控股、华西集团、华西同诚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价格为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即

３．５２

元

／

股。

另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２０１１

年修订）等有关规定，上市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百分之九十，即

３．１７

元

／

股。本次配套融资最终发行价格将提请本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申请获得中国

证监会核准批文后，依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确定。

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本次募集资金的定价基准日均为公司董事会通过《重庆市迪马实

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相关议案的决议之公告日，即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股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价格亦将作相应调整，具体调整办法如下：

假设调整前新增股份价格为

Ｐ０

，每股送股或转增股本数为

Ｎ

，每股增发新股或配股数为

Ｋ

，增发新股

价或配股价为

Ａ

，每股派息为

Ｄ

，调整后新增股份价格为

Ｐ１

（调整值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实行四舍

五入），则：

５

、发行数量

本公司向东银控股、华西集团和华西同诚合计发行

Ａ

股股票数量根据以下方式确定：发行股份的总股

数

＝

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

／

本次发行股份的发行价格。 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将参考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

估机构出具的评估结果由交易各方协商确定，根据标的资产预估值和发行价格的计算，本次重组东银控

股新增股份约

８．６９

亿股，华西集团新增股份约

２．２２

亿股，华西同诚新增股份约

０．８８

亿股。 本次重组完成后，

上市公司总股本从重组前的

７．２

亿股增至

１８．９９

亿股。 东银控股仍为公司控股股东， 持股比例由目前的

３８．０２％

增加至约

６０．１９％

，华西集团持股比例约为

１１．７０％

，华西同诚持股比例约为

４．６０％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重组交易总金额的

２５％

。 经初步测算，募集配套

资金不超过

１３．８３

亿元。 根据拟募集配套资金的金额上限及前述发行底价

３．１７

元

／

股初步测算，上市公司拟

向不超过

１０

名其他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数量预计不超过

４．３６

亿股。

６

、本次发行股票锁定期安排

本次交易中，东银控股以资产认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该等股份登记在其名下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

得转让，华西集团、华西同诚以资产认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该等股份登记在其名下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

不得转让，在此之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有关规定执行。 公司向其他非关联的特定投资者募集配套

资金所发行股份自该等股份登记在其名下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在此之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

的有关规定执行。

７

、上市地点

在限售期满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８

、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限

本次交易的相关决议自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１８

个月有效。

９

、滚存利润分配方案

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前，东银控股、华西集团及华西同诚对标的资产不进行分红；标的资产在本次交易

实施完毕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上市公司新老股东共享。

上市公司在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上市公司新老股东共享。

（四）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交易标的资产损益的归属安排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约定：自标的资产审计（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至标的资产完成交

割日期间，期间损益按以下原则分担：如产生盈利，则盈利归上市公司享有；如发生亏损，则东银控股以现

金方式全额补足。

关于标的资产自审计（评估）基准日至完成交割日期间的损益，由交易各方共同认可的审计机构在标

的资产完成交割后的十五个工作日内进行审计确认，并以标的资产交割日上一个月的最后一天作为审计

基准日；若标的资产发生亏损，则东银控股应在上述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以现金方式向

上市公司全额补足。

二、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上市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告，公司期末资产总额为

９１．０５

亿元；营业收入为

３０．８１

亿

元；期末资产净额为

２０．６６

亿元。 根据《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的规定，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资

产总额以

２０１２

年合并财务报告总资产合计

７２．７１

亿元计算，营业收入以

２０１２

年合并财务报告营业收入合计

１９．２５

亿元计算， 资产净额以预评估值

４１．５１

亿元计算， 标的资产资产净额为上市公司资产净额的

２００．９２％

，达到上市公司对应指标的

５０％

以上且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故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此

外，本次交易涉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故需提交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

三、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包括本公司控股股东东银控股，根据《上市规则》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

交易。

四、本次交易完成后利润补偿的原则性安排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约定：标的资产于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后三个会计年度内，其实际盈利数不

足利润预测数的，在经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审计确认差额后，由东银控股以现金方式或股份方式

补偿，具体事宜由双方另行签订补偿协议明确。

五、本次交易实施尚需履行的审批手续

本次交易预案已经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７

日召开的迪马股份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预案出具

之后，本次交易尚需履行如下审批手续，包括但不限于：

１

、本次交易方案经上市公司关于本次重组正式方案的董事会审议通过；

２

、本次交易方案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且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同意东银控股免于发出股份收

购要约；

３

、相关政府主管部门的批准或核准（如需）；

４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第五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拟注入资产范围

本次交易的拟注入资产包括同原地产

１００％

股权、国展地产

１００％

股权、深圳鑫润

１００％

股权以及东银

品筑

４９％

股权。

拟注入资产的股权结构如下图所示：

标的公司专注于在我国中西部地区开展房地产开发业务，开发项目涵盖多层及高层普通住宅、精装

公寓、低密度住宅、社区配套商业等多业态开发。

同原地产拥有房地产开发二级资质，其在重庆开发的同原江北鸿恩寺项目（

Ｄ７

区）总建筑面积近

１３０

万平方米，已竣工的一期、二期建筑面积合计超过

４０

万平方米。

国展地产拥有房地产开发二级资质，其在重庆开发的国展·天悦人和项目建筑面积近

１５

万平方米，目

前已竣工交付。此外，国展地产的全资子公司荣府置地拥有房地产开发三级资质，其在四川绵阳开发的荣

府开元观邸项目总建筑面积超过

５０

万平方米，已竣工的一期项目建筑面积近

１４

万平方米。 国展地产的参

股子公司郑州致方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在四川成都新拍地块，并交由成都致方和东原致方进行开发，拟建项目

总建筑面积超过

３０

万平方米。

深圳鑫润通过全资一级子公司武汉瑞华和二级子公司瑞华地产在湖北武汉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武

汉瑞华拥有房地产开发三级资质，其开发的逸城亲水生态住宅项目总建筑面积约

３７

万平方米，西区一期

和西区二期已竣工项目的建筑面积近

１３

万平方米。 瑞华地产已取得房地产开发暂定资质，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在

武汉新拍地块，拟建项目总面积近

２３

万平方米。

东银品筑拥有房地产开发暂三级资质， 其在重庆开发的

ＡＲＣ

中央广场项目建筑面积近

１８

万平方米，

目前项目已经竣工。

拟注入资产三年一期的模拟合并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如下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７３３

，

０５４．９６ ７２７

，

１３８．５４ ６４６

，

６９２．３５ ４８４

，

８５４．２１

负债总额

５１０

，

０４６．３６ ４９１

，

２１８．４３ ４４５

，

０２４．９７ ３０２

，

９９２．６４

所有者权益

２２３

，

００８．６０ ２３５

，

９２０．１１ ２０１

，

６６７．３７ １８１

，

８６１．５７

归属于标的资产

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２１９

，

６０６．２６ ２３４

，

８３４．６７ ２０１

，

２３０．０３ １８１

，

０８９．４６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７

月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１４１

，

９６６．６５ １９２

，

５３１．５９ １５１

，

５３７．８８ １０

，

１１１．８１

营业利润

２５

，

１９３．００ ４３

，

４１１．６８ ２１

，

７５０．２１ －３

，

８７５．３３

利润总额

２５

，

１８８．１３ ４３

，

５４７．３０ ２１

，

４３３．５６ －３

，

９０８．１４

净利润

２０

，

２４６．３９ ３３

，

７１７．７８ １８

，

６６８．３８ －３

，

０４８．９１

归属于标的资产

股东的净利润

１７

，

９２９．４９ ３３

，

０６９．６８ １９

，

００３．１５ －２

，

８２３．２９

由于相关证券服务机构尚未完成本次交易的审计、评估和盈利预测审核工作，因此交易标的的相关

数据依据现有财务和业务资料进行披露，交易对方承诺所提供的相关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本公司及董

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预案中所引用的相关数据的真实性和合理性。 相关资产经审计的历史财务数据、资

产评估结果以及经审核的盈利预测数据将在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中予以披露。

二、标的资产的基本情况

（一）同原地产

１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重庆同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杨永席

注册资本

：

１８０

，

０００

万元

住所

：

重庆市江北区红原路

１２７

号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营业执照注册号

：

渝江

５００１０５００００６２２４２

税务登记证号码

：

渝税字

５００１０５６９１２２９９１１

成立时间

：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０

日

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项目

：（

无

）。

一般经营项目

：

房地产开发

（

凭资质证书执业

）。 （

国家法律

、

行政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

；

国家法律

、

行政法规规定取得许可后

方可从事经营的

，

未取得许可前不得经营

。 ）

２

、历史沿革

（

１

）

２００９

年公司设立

同原地产成立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０

日，由重庆贵拓贸易有限公司、无锡同鑫资产监督管理有限公司共同出

资设立。同原地产成立时的注册资本为

５

，

０００

万元，其中重庆贵拓贸易有限公司出资

３

，

５００

万元，无锡同鑫

资产监督管理有限公司出资

１

，

５００

万元，本次出资已经重庆渝证会计师事务所于出具的《验资报告》（渝证

会所验字［

２００９

］第

６９３

号）及重庆勤业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渝勤验字［

２００９

］第

１０８

号）验证。

同原地产设立时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

％

）

１

重庆贵拓贸易有限公司

３

，

５００ ７０

２

无锡同鑫资产监督管理有限公司

１

，

５００ ３０

合计

５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２

）

２００９

年股权转让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

日，重庆贵拓贸易有限公司与东银控股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同原地产

７０％

的股

权按照注册资本

３

，

５００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东银控股；无锡同鑫资产监督管理有限公司分别与华西集团、东

银控股签订股权转让协议， 将其持有同原地产

２０％

、

１０％

的股权按照注册资本分别以

１

，

０００

万元、

５００

万元

的价格转让予华西集团、东银控股。同日，同原地产股东会通过决议同意上述股权转让。本次转让完成后，

同原地产的股东和持股比例变更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

％

）

１

东银控股

４

，

０００ ８０

２

华西集团

１

，

０００ ２０

合计

５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３

）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增资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

日，同原地产股东会通过决议，同意将注册资本增加到

４．７

亿元，其中东银控股以自有资

金货币出资

３．３６

亿元，华西集团货币出资

０．８４

亿元。 本次出资已经重庆勤业会计师事务所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４

日

出具的《验资报告》验证（渝勤验字［

２００９

］第

１１１

号）。 本次增资完成后，同原地产的股东和持股比例变更

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

％

）

１

东银控股

３７

，

６００ ８０

２

华西集团

９

，

４００ ２０

合计

４７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４

）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增资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９

日，同原地产股东会通过决议，同意将注册资本增加到

９

亿元，其中东银控股以自有资金

货币出资

３．４４

亿元，华西集团货币出资

０．８６

亿元。本次出资已经重庆勤业会计师事务所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出

具的《验资报告》（渝勤验字［

２００９

］第

１１２

号）验证。 本次增资完成后，同原地产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

％

）

１

东银控股

７２

，

０００ ８０

２

华西集团

１８

，

０００ ２０

合计

９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５

）

２０１０

年增资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５

日，同原地产股东会通过决议，同意将注册资本增加到

１８

亿元，其中东银控股以自有资金

货币出资

３．９６

亿元，华西集团货币出资

５．０４

亿元。本次出资已经重庆勤业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渝勤验字［

２０１０

］第

０１９

号）验证。 本次增资完成后，同原地产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

％

）

１

东银控股

１１１

，

６００ ６２

２

华西集团

６８

，

４００ ３８

合计

１８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６

）

２０１３

年股权转让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２

日，同原地产股东会通过决议，同意华西集团将其持有的同原地产

１３％

股权转让给东银

控股。 双方就本次股权转让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约定股权转让价格按照为本次重组事项所

聘任的评估公司对同原地产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的全部股东权益进行评估，出具相应《资产评估报告书》

所确定的评估值作价，按比例计算（同原地产全部股东权益预估值为

３１．４６

亿元，股权转让价格约为

４．０９

亿

元）。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同原地产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本次转让完成后，同原地产的股东和持股比例变更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

％

）

１

东银控股

１３５

，

０００ ７５

２

华西集团

４５

，

０００ ２５

合计

１８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３

、最近三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同原地产最近三年一期财务报告（未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４５３

，

７０１．３１ ４１３

，

２０８．４０ ３３４

，

２７５．９４ ２７２

，

５３８．６８

负债总额

２５６

，

８７０．４９ ２１０

，

６７８．０８ １４８

，

７００．０８ ９３

，

３５４．３３

所有者权益

１９６

，

８３０．８３ ２０２

，

５３０．３１ １８５

，

５７５．８６ １７９

，

１８４．３５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７

月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８１

，

８７２．３７ ８２

，

７７４．６７ ７４

，

８９９．１８ －

营业利润

１５

，

８３８．８２ ２０

，

００２．９０ ７

，

７８６．２５ －９３５．７３

利润总额

１５

，

８３７．６９ １９

，

９４２．５８ ７

，

５２２．２５ －９３２．７０

净利润

１３

，

４５８．４１ １６

，

９５４．４６ ６

，

３９１．５０ －７９２．９０

同原地产最近三年盈利同比变动超过

３０％

的原因是同原江北鸿恩寺项目一期和二期自

２０１１

年起陆

续竣工销售，确认报表结算收入所致。

４

、最近三年一期的利润分配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５

日，同原地产形成股东会决议，同意将

２０１２

年度的部分未分配利润

１３

，

１５７．８９

万元按股东

出资比例进行现金红利分配，其中东银控股分配现金

８

，

１５７．８９

万元，华西集团分配现金

５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２

日，同原地产形成股东会决议，同意将未分配利润中的

６

，

０００

万元按股东出资比例进行

现金红利分配，其中：东银控股分配现金

３

，

７２０

万元，华西集团分配现金

２

，

２８０

万元。

５

、最近三年主要业务发展情况

同原地产最近三年主要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开发的项目为同原江北鸿恩寺项目（

Ｄ７

区项目）。 该项

目位于重庆市江北区大石坝，江北区是重庆主城九区之一，所在区域人口密度大，周边学校、医院、建材市

场等配套设施齐全，公交线路众多，交通便捷。 项目占地面积

２３３

，

７８５．６５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１

，

２９０

，

７１０

平

方米，共分为五期开发。 项目主要为高层普通住宅、小户型公寓、社区配套商业、商务写字楼等，主要定位

于“首置首改”刚性住房需求群体。 目前，项目一期、二期已竣工交房，三期、四期正在建设之中，五期处于

拟建阶段。

２０１０

年

Ｄ７

区项目荣获重庆市环保局等市政府单位评选的 “

２０１０

年重庆十大低碳生态社区”；

２０１０

年

Ｄ７

区项目荣获重庆市房地产开发协会等行业协会评选的“两江新区国家战略十大金奖楼盘”称号；

２０１１

年

Ｄ７

区项目获重庆市房地产开发协会“

２０１１

土木工程詹天佑奖？ 重庆优秀建筑设计银奖”；

２０１２

年

Ｄ７

区获国

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中国指数研究院等单位评选的“

２０１２

中国‘区域房地产公司’品牌价值

ＴＯＰ１０

”称号等多项奖项。

同原江北鸿恩寺项目已取得的相关资质许可情况如下：

资质证书 证书编号

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１０３Ｄ

房地证

２０１０

字第

００５０１

号

、

１０３Ｄ

房地证

２０１０

字第

００５０２

号

、

１０３Ｄ

房地证

２０１０

字第

００５０３

号

、

１０３Ｄ

房地证

２０１２

字第

００６５９

号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地字第建

５００１０５２００９００５８３

号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建字第

５００１０５２０１００００４１

号

、

建字第

５００１０５２０１１０００６８

号

、

建字第

５００１０５２０１１０００６９

号

、

建字第

５００１０５２０１２００１０３

号

、

建字第

５００１０５２０１２００１０４

号

、

建字第

５００１０５２０１２００１０２

号

、

建字第

５００１０５２０１２０００９０

号

、

建字第

５００１０５２０１２０００９１

号

、

建字第

５００１０５２０１２０００９２

号

、

建字第

５００１０５２０１２０００９４

号

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

５１０２０２２０１００７２１０１０１

号

、

５１０２０２２０１００７２１０２０１

号

、

５０００００２０１１１０１１０１０１

号

、

５００１０５２０１３０１２１０１０１

号

、

５００１０５２０１３０３２６０１０１

号

、

５００１０５２０１３０６２５０２０１

号

、

５００１０５２０１２０７０６０２０１

号

、

５００１０５２０１２０８１４０１０１

号

、

５００１０５２０１２１１１９０１０１

号

、

５００１０５２０１３０１２４０４０１

号

、

５００１０５２０１２１２１１０１０１

号

预售许可证

渝国土房管

（

２０１０

）

预字第

（

５６８

）

号附

２

号

、

渝国土房管

（

２０１０

）

预字

第

（

６４１

）

号附

１

号

、

渝国土房管

（

２０１０

）

预字第

（

７２３

）

号附

１

号

、

渝国

土房管

（

２０１０

）

预字第

（

６７９

）

号附

１

号

、

渝国土房管

（

２０１０

）

预字第

（

９３５

）

号附

１

号

、

渝国土房管

（

２０１１

）

预字第

（

１３６

）

号附

２

号

、

渝国土

房管

（

２０１１

）

预字第

（

１０１

）

号附

１

号

、

渝国土房管

（

２０１１

）

预字第

（

８６３

）

号

、

渝国土房管

（

２０１１

）

预字第

（

７２２

）

号

、

渝国土房管

（

２０１１

）

预字第

（

８２６

）

号

、

渝国土房管

（

２０１２

）

预字第

（

０５１

）

号

、

渝国土房管

（

２０１２

）

预字第

（

１４０

）

号

、

渝国土房管

（

２０１２

）

预字第

（

００４

）

号

、

渝国

土房管

（

２０１２

）

预字第

（

０８９

）

号

、

渝国土房管

（

２０１３

）

预字第

（

２７５

）

号

、

渝国土房管

（

２０１３

）

预字第

（

９０３

）

号

、

渝国土房管

（

２０１３

）

预字第

（

０６４

）

号

、

渝国土房管

（

２０１２

）

预字第

（

４１０

）

号

、

渝国土房管

（

２０１２

）

预字第

（

５２４

）

号

、

渝国土房管

（

２０１２

）

预字第

（

６７２

）

号

、

渝国土房管

（

２０１２

）

预字第

（

８４２

）

号

、

渝国土房管

（

２０１３

）

预字第

（

５３７

）

号

、

渝国

土房管

（

２０１３

）

预字第

（

３３３

）

号

、

渝国土房管

（

２０１３

）

预字第

（

５１１

）

号

、

渝国土房管

（

２０１３

）

预字第

（

４０６

）

号

注：

１０３Ｄ

房地证

２０１０

字第

００５０４

号土地证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变更为

１０３Ｄ

房地证

２０１２

字第

００１８６

号土地

证；

１０３Ｄ

房地证

２０１２

字第

００１８６

号土地证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变更为

１０３Ｄ

房地证

２０１２

字第

００６５９

号土地证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已竣工的同原江北鸿恩寺一期和二期项目的具体开发销售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项目性

质

竣工时间

可售面积 已售面积

房产

（

ｍ２

）

车位

（

个

）

房产

（

ｍ２

）

车位

（

个

）

Ｄ７

区一期

住宅

、

商

业

２０１２．６ ２７１

，

３６３．２５ １

，

４４４ ２３４

，

１９７．２６ ４５８

Ｄ７

区二期

住宅

、

商

业

２０１３．６ １５１

，

１９０．５７ ７２４ １１０

，

６２８．３３ ０

注：已售面积指已签约并结转收入面积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在建的同原江北鸿恩寺三期和四期项目的具体开发销售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项目性质

开盘

时间

预计竣工时

间

预计建筑面

积

（

ｍ２

）

预计可售

面积

（

ｍ２

）

已预售

面积

（

ｍ２

）

Ｄ７

区三期 住宅

、

商业

２０１２．１２ ２０１５．５ ４０９

，

４２３．０２ ３９６

，

２３２．６０ ３８

，

８４４．１２

Ｄ７

区四期 住宅

、

商业

２０１２．６ ２０１４．１１ ２９６

，

３０９．３５ ２９２

，

０７６．２３ １５０

，

３４５．６８

拟建的同原江北鸿恩寺五期项目预计开发面积为

１３５

，

４１１．４６

平方米，预计竣工时间为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二）国展地产

１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重庆国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杨永席

注册资本

：

１４

，

０００

万元

住所

：

重庆市北部新区加新路

８

号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营业执照注册号

：

渝新

５００９０３０００００２１５６

税务登记证号码

：

渝税字

５００９０５７６５９１８７５３

成立时间

：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

８

日

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项目

：（

无

）。

一般经营项目

：

房地产开发

（

凭资质证书执业

），

商品房销

售及售后服务

，

房地产经纪咨询服务

，

房地产中介服务

；

销售

：

建筑材料

（

不含危险化学品

）。 （

法律

、

法规禁止的

，

不得经营

；

应

该审批的

，

未获审批前不得经营

）

２

、历史沿革

（

１

）

２００４

年设立

国展地产成立于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

８

日，由南京国展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此后名称变更为“上海汇优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林承焕共同出资设立。 国展地产成立时的注册资本为

８００

万元，其中南京国展房地产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出资

７２０

万元，林承焕出资

８０

万元，本次出资已经重庆普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

７

日出具的《验资报告》（重普天会验［

２００４

］第

０９２０２

号）验证，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

％

）

１

上海汇优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７２０ ９０

２

林承焕

８０ １０

合计

８００ １００

（

２

）

２００６

年第一次股权转让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６

日，上海汇优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康永年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国展地产

９０％

的

股权按照注册资本

７２０

万元的价格转让予康永年。同日，国展地产股东会通过决议，同意了上述股权转让。

本次转让完成后，国展地产的股东和持股比例变更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

％

）

１

康永年

７２０ ９０

２

林承焕

８０ １０

合计

８００ １００

（

３

）

２００６

年第二次股权转让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１７

日，康永年与南京赛世仙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国展地产

９０％

的股权按照注册资本

７２０

万元的价格转让予南京赛世仙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林承焕与刘卫军签

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国展地产

１０％

的股权按照注册资本

８０

万元的价格转让予刘卫军。 同日，国展地

产股东会通过决议，同意了上述股权转让。 本次转让完成后，国展地产的股东和持股比例变更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

％

）

１

南京赛世仙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７２０ ９０

２

刘卫军

８０ １０

合计

８００ １００

（

４

）

２００７

年股权转让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８

日，南京赛世仙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上海励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顾晨签订股权转

让协议， 分别将其持有国展地产

４０％

、

５０％

的股权按照注册资本

３２０

万元、

４００

万元的价格转让予上海励诚

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顾晨；刘卫军与顾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国展地产

１０％

的股权按照注册资本

８０

万元的价格转让予顾晨。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６

日，国展地产股东会通过决议，同意了上述股权转让。 本次转让完

成后，国展地产的股东和持股比例变更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

％

）

１

顾晨

４８０ ６０

２

上海励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３２０ ４０

合计

８００ １００

（

５

）

２００９

年股权转让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６

日，上海励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与重庆鑫江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

持有国展地产

４０％

的股权按照注册资本

３２０

万元的价格转让予重庆鑫江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顾晨与无锡

均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 将其持有国展地产

６０％

的股权按照注册资本

４８０

万元的价格

转让予无锡均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同日，国展地产股东会通过决议，同意了上述股权转让。 本次转让完

成后，国展地产的股东和持股比例变更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

％

）

１

无锡均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４８０ ６０

２

重庆鑫江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３２０ ４０

合计

８００ １００

（

６

）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增资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６

日，国展地产股东会通过决议，将国展地产的注册资本变更至

１

，

０００

万元，其中无锡均衡

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货币出资

１２０

万元，重庆鑫江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货币出资

８０

万元。本次出资已经重庆大

华会计师事务所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６

日出具的《验资报告》（渝大华验［

２００９

］第

７８

号）验证。 本次增资完成后，国展

地产的股东和持股比例变更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

％

）

１

无锡均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６００ ６０

２

重庆鑫江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４００ ４０

合计

１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７

）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增资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国展地产股东会通过决议，将国展地产的注册资本变更至

３

，

０００

万元，其中无锡均

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货币出资

１

，

２００

万元，重庆鑫江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货币出资

８００

万元。 本次出资已经

重庆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

日出具的《验资报告》（渝大华验［

２００９

］第

１０３

号）验证。 本次增资完成

后，国展地产的股东和持股比例变更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

％

）

１

无锡均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１

，

８００ ６０

２

重庆鑫江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１

，

２００ ４０

合计

３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８

）

２０１０

年增资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３

日，国展地产股东会通过决议，将国展地产的注册资本变更至

１．４

亿元，其中无锡均衡创

业投资有限公司货币出资

６

，

６００

万元，重庆鑫江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货币出资

４

，

４００

万元。 本次出资已经重

庆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３

日出具的《验资报告》（渝大华验［

２０１０

］第

２３

号）验证。 本次增资完成后，

国展地产的股东和持股比例变更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

％

）

１

无锡均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８

，

４００ ６０

２

重庆鑫江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５

，

６００ ４０

合计

１４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９

）

２０１０

年股权转让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６

日，东银控股与无锡均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重庆鑫江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

协议，无锡均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重庆鑫江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将分别持有国展地产

６０％

、

４０％

的股权按

照

１．３５

亿元、

０．９１

亿元的价格转让予东银控股。 同日，国展地产股东会通过决议，同意了上述股权转让。 本

次转让完成后，东银控股持有国展地产

１００％

的股权。

３

、最近三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国展地产最近三年一期合并财务报告（未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６９

，

９８２．９３ １００

，

９２８．７８ １４１

，

０４５．８７ ９０

，

８６６．８０

负债总额

５０

，

６６５．５８ ３５

，

８５０．３８ ９１

，

３２１．８６ ４６

，

１６７．４８

所有者权益

１９

，

３１７．３６ ６５

，

０７８．３９ ４９

，

７２４．０２ ４４

，

６９９．３２

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所有者权益

１９

，

３１７．３６ ６５

，

０７８．３９ ４９

，

７２４．０２ ４４

，

６９９．３２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７

月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１０

，

２８９．７２ ８４

，

９９９．３７ ５１

，

１９３．９８ ０．０５

营业利润

１

，

０７８．５１ ２１

，

１９４．１８ ６

，

６７５．３６ －１

，

８６５．９１

利润总额

１

，

０７６．９０ ２１

，

３３１．８７ ６

，

６７９．１３ －１

，

９０１．９３

净利润

６３５．９６ １５

，

３５４．３８ ５

，

０２４．７０ －１

，

４３０．７７

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

润

６３５．９６ １５

，

３５４．３８ ５

，

０２４．７０ －１

，

４３０．７７

国展地产最近一期合并财务报告（未经审计）主要财务数据与以往年度差异的分析如下：

（

１

）国展地产最近一期合并财务报告资产总额和负债总额与以往年度差异较大主要是因为房地产项

目开发周期的影响。在房地产项目的建设和预售阶段，存货余额和预收账款余额较大，资产总额和负债总

额也会较大；在房地产项目完工确认收入和结转成本时，存货余额和预收账款余额大幅减少，资产总额和

负债总额也会较小。国展地产开发的国展·天悦人和项目已经陆续于

２０１１

年和

２０１２

年完工并结转收入，荣

府置地开发的香屿项目于

２０１２

年完工并陆续结转收入， 因此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的资产总额和负债总额和以

往年度差异较大。

（

２

） 国展地产最近一期合并财务报告所有者权益总额与以往年度差异较大主要是因为国展地产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取得了东银控股持有的荣府置地

１００％

的股权。 国展地产在编制合并财务

报表的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对比数据时，直接将荣府置地的资产、负债并入后，因合并而

增加的净资产在报表中调整所有者权益项下的资本公积。

（

３

） 国展地产最近三年盈利存在同比变动超过

３０％

的原因是国展·天悦人和项目于

２０１１

年起陆续竣

工销售，导致国展地产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在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２

年增长。

４

、最近三年一期的利润分配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２

日，国展地产形成股东决定，同意将未分配利润中的

１４

，

０００

万元按股东出资比例进行现

金红利分配，东银控股分配现金

１４

，

０００

万元。

５

、最近三年主要业务发展情况

国展地产最近三年主要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开发的项目为国展·天悦人和（黄山大道东）项目。该项

目位于重庆市北部新区，项目占地面积

３２

，

５２１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１４７

，

６２６．３２

平方米，主要系高层普通住

宅、社区配套商业。 目前，该项目已竣工交付。

国展·天悦人和项目已取得的相关资质许可情况如下：

资质证书 证书编号

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北新高

１１２

房地证

２００７

字第

０１２５３２

号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渝规地证

（

２００７

）

北新字地

０４６２

号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建字第

５００１４０２００９００００３９

号

、

建字第

５００１４０２０１００００１９

号

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 建字第

５１０２１４２０１００６１００２０１

号

、

建字第

５１０２１４２０１００６１００１０１

号

预售许可证

渝国土房管

（

２０１０

）

预字第

（

４０２

）

号

、

渝国土房管

（

２０１１

）

预字第

（

１３７

）

号

、

渝国土房管

（

２０１０

）

预字第

（

７９２

）

号

、

渝国土房管

（

２０１０

）

预字第

（

３７７

）

号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国展·天悦人和项目的具体开发销售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项目性

质

竣工时间

可售面积 已售面积

房产

（

ｍ２

）

车位

（

个

）

房产

（

ｍ２

）

车位

（

个

）

国展

·

天悦人

和

住宅

、

商

业

２０１２．６ １４２

，

７００．００ ６８６ １２１

，

９８６．７７ ２６０

注：已售面积指已签约并结转收入面积

除国展·天悦人和项目外， 国展地产还通过其下属控股子公司荣府置地和参股子公司郑州致方开展

房地产开发业务。

６

、子公司基本情况

国展地产持有荣府置地

１００％

股权和郑州致方

２５％

股权。

（

１

）荣府置地

荣府置地成立于

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目前注册资本为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荣府置地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５１０７０６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６

，住所为绵阳市游仙区桑林路

８

号，法定代表人为杨永席，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经营、

旧城改造及投资。 国展地产持有荣府置地

１００％

的股权。

根据荣府置地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荣府置地的总资产为

４１

，

９６３．２３

万元，净资

产为

１６

，

８５１．９４

万元。

２０１３

年

１－７

月，荣府置地销售收入为

９

，

４９９．４９

万元，净利润为

１

，

２１１．０２

万元。

荣府置地最近三年主要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开发的项目为开元观邸项目，该项目位于四川省绵阳

市游仙区桑林坝九院山下，项目占地面积

１６４

，

２９１．８１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５６２

，

０６４

平方米，主要由普通高层

住宅为主，配以社区沿街商业。 项目分为三期开发，第一期为“香屿”、第二期为“长洲”、第三期为“南岛”。

目前，项目一期已竣工交付，项目二期处于在建阶段，项目三期处于前期报建阶段。

开元观邸项目已取得的相关资质许可情况如下：

资质证书 证书编号

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绵城国用

（

２００９

）

第

１１３３５

号

、

绵城国用

（

２００９

）

第

１３７７７

号

、

绵城国

用

（

２００９

）

第

１１３３４

号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

２００７

）

１６３

号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建字第

（

２０１０

）

０９９

号

、

建字第

（

２０１２

）

１４９

号

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

建施第

（

２０１０

）

００６１

号

、

建施第

（

２０１０

）

００６２

号

、

建施第

（

２０１２

）

０１４０

号

预售许可证

（

２０１０

）

房预售证第

１１１

号

、（

２０１０

）

房预售证第

１５１

号

、（

２０１１

）

房预

售证第

２５

号

、（

２０１１

）

房预售证第

１３２

号

、（

２０１２

）

房预售证第

０７３

号

、

（

２０１３

）

房预售证第

０１０

号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已竣工项目“香屿”的具体开发销售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项目性

质

竣工时间

可售面积 已售面积

房产

（

ｍ２

）

车位

（

个

）

房产

（

ｍ２

）

车位

（

个

）

香屿

住宅

、

商

业

２０１２．３ １３６

，

４７９．９０ ２６３ １０７

，

７９９．５５ １０

注：已售面积指已签约并结转收入面积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在建项目“长洲”的具体开发销售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项目性

质

土地

面积

（

ｍ２

）

开盘

时间

预计竣工

时间

预计建筑面

积

（

ｍ２

）

预计可售

面积

（

ｍ２

）

已预售

面积

（

ｍ２

）

长洲

住宅

、

商

业

４０

，

８２２．８５ ２０１２．１０ ２０１５．３ １２１

，

６１０．２８ １１７

，

８１８．１３ ３０

，

６８５．５８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拟建项目“南岛”的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项目性

质

土地面积

（

ｍ２

）

预计竣工

时间

预计建筑面

积

（

ｍ２

）

土地权证编号

南岛

住宅

、

商

业

９２

，

４５４．５６ ２０１７．５ ２８２

，

５１９．６８

绵城国用

（

２００９

）

第

１１３３４

号

（

２

）郑州致方

郑州致方成立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８

日，由河南省国龙置业有限公司、国展地产、上海贵行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共同出资设立，注册资本为

５

，

０００

万元，其中河南省国龙置业有限公司货币出资

２

，

５５０

万元，持股比例为

５１％

；国展地产货币出资

１

，

２５０

万元，持股比例为

２５％

；上海贵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货币出资

１

，

２００

万元，持

股比例为

２４％

。

郑州致方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４１０１０１００００５７４７８

， 住所为郑州市郑东新区

ＣＢＤ

商务外环路与商务西三

街交叉口国龙大厦

１０２３

房间，法定代表人为乔新栋，经营范围主要为房地产开发与销售等。

根据郑州致方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郑州致方的总资产为

２８

，

３０２．７４

万元，净资

产为

４

，

８０２．７１

万元。

２０１３

年

１－７

月，郑州致方销售收入为

０

万元，净利润为

－１９７．２９

万元。

郑州致方主要通过其控股子公司成都致方和东原致方开展房地产开发业务。

①

成都致方

成都致方成立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

日，由郑州致方和重庆东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注册资

本为

２

，

０００

万元，其中郑州致方货币出资

１

，

６００

万元，持股比例为

８０％

；重庆东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货币

出资

４００

万元，持股比例为

２０％

。

成都致方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５１０１０５０００３４２１１４

， 住所为成都市青羊区苏坡中路

６３－１１３

号商业

Ａ

区一

层，法定代表人为乔新栋，经营范围主要为房地产开发经营等。

成都致方主要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成都致方通过拍卖出让方式取得位于金牛区土桥

８

、

９

组的地块，土地面积为

３９

，

７２７．８６

平方米。 成都致方已与成都市国土资源局签订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出让合同》。 该地块为成都致方的待开发项目用地，项目预计开发面积为

１１９

，

１８３

平方米。

②

东原致方

东原致方成立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

日，由郑州致方和重庆东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注册资

本为

２

，

０００

万元，其中郑州致方货币出资

１

，

６００

万元，持股比例为

８０％

；重庆东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货币

出资

４００

万元，持股比例为

２０％

。

东原致方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５１０１０６０００３３６０１０

，住所为成都市金牛区蜀跃路

８３

号二层

５

号，法定代表

人为乔新栋，经营范围主要为房地产开发经营等。

东原致方主要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东原致方通过拍卖出让方式取得成都青羊区万家湾

村

４

、

５

组北地块，土地面积为

５４

，

９２４．５０

平方米。 东原致方已与成都市国土资源局签订了《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出让合同》。 该地块为东原致方的待开发项目用地，项目预计开发面积为

１９７

，

７２８

平方米。

（三）深圳鑫润

１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深圳市鑫润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王晓波

注册资本

：

２

，

０００

万元

住所

：

深圳市福田区市中心区东南部时代财富大厦

２３

层

Ｇ

号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营业执照注册号

：

４４０３０１１０２７６６３０１

税务登记证号码

：

深税登字

４４０３００７５８６０７２１Ｘ

成立时间

：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

１１

日

经营范围

：

投资兴办实业

（

具体项目另行申报

）；

在合法取得土地使用权范围

内从事房地产开发

；

国内商业

、

物资供销业

（

不含专营

、

专控

、

专卖

商品

）；

２

、历史沿革

（

１

）设立情况

深圳鑫润成立于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

１１

日，由王荣生、深圳市燕兴投资有限公司、兵器财务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市金润鹏投资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深圳鑫润成立时的注册资本为

２

，

０００

万元，根据深圳中法会计师事

务所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

５

日出具的深中法验字［

２００４

］第

０１３４

号《验资报告》，注册资本已经缴足。 深圳鑫润成立时

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

％

）

１

兵器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８００ ４０

２

深圳市燕兴投资有限公司

４００ ２０

３

深圳市金润鹏投资有限公司

４００ ２０

４

王荣生

４００ ２０

合计

２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２

）第一次股权转让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２０

日，深圳鑫润股东会通过决议，同意深圳市燕兴投资有限公司将其持有深圳鑫润

２０％

的

股权以注册资本

４００

万元的价格转让予北京兵工财金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交易各方就本

次股权转让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根据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２９

日出具的《关于同意深圳市燕兴

投资有限公司转让所持深圳市鑫润投资有限公司股权的函》（兵装财函［

２００５

］

１６６

号），中国兵器工业集团

公司同意本次转让。 深圳鑫润已就上述变更于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在深圳市工商局办理了变更登记。 本次转

让完成后，深圳鑫润的股东和持股比例变更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

％

）

１

兵器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８００ ４０

２

北京兵工财金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４００ ２０

３

深圳市金润鹏投资有限公司

４００ ２０

４

王荣生

４００ ２０

合计

２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３

）第二次股权转让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深圳鑫润股东会通过决议， 同意深圳市金润鹏投资有限公司将其持有深圳鑫润

１５％

的股权以

６６０

万元的价格转让予珠海市恒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深圳鑫润

５％

的股权以

２２０

万元的价格转让予深圳市尊和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各方就本次股权转让签订股权转让协议

书。深圳鑫润已就上述变更于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４

日在深圳市工商局办理了变更登记。本次转让完成后，深圳鑫润

的股东和持股比例变更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

％

）

１

兵器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８００ ４０

２

北京兵工财金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４００ ２０

３

王荣生

４００ ２０

４

珠海市恒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３００ １５

５

深圳市尊和科技有限公司

１００ ５

合计

２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４

）第三次股权转让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１６

日，深圳鑫润股东会通过决议，同意王荣生将其持有深圳鑫润

２０％

的股权按照注册资本

４００

万元的价格转让予深圳市尚联投资有限公司。 同日，交易各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 深圳鑫润已就上

述变更于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２９

日在深圳市工商局办理了变更登记。 本次转让完成后，深圳鑫润的股东和持股比例

变更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

％

）

１

兵器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８００ ４０

２

北京兵工财金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４００ ２０

３

深圳市尚联投资有限公司

４００ ２０

４

珠海市恒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３００ １５

５

深圳市尊和科技有限公司

１００ ５

合计

２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５

）第四次股权转让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１１

日，深圳鑫润股东会通过决议，同意深圳市尚联投资有限公司将其持有深圳鑫润

１０％

的

股权以

８４０

万元的价格转让予北京北方远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同意珠海市恒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将

持有深圳鑫润

５％

的股权以

２２８

万元的价格转让予北京北方远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将持有深圳鑫润

２．５％

的股权以

１１４

万元的价格转让予深圳市尊和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１３

日，交易各方就本次股权转

让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深圳鑫润已就上述变更于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２４

日在深圳市工商局办理了变更登记。本次

转让完成后，深圳鑫润的股东和持股比例变更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

％

）

１

兵器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８００ ４０

２

北京兵工财金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４００ ２０

３

北京北方远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３００ １５

４

深圳市尚联投资有限公司

２００ １０

５

珠海市恒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１５０ ７．５

６

深圳市尊和科技有限公司

１５０ ７．５

合计

２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６

）第五次股权转让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深圳鑫润股东会通过决议，同意珠海市恒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将其持有深圳鑫润

７．５％

的股权以

３３０

万元的价格转让予深圳市嘉德轩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０

日，珠海市恒正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与深圳市嘉德轩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深圳鑫润已就上述变更于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６

日在深圳市工商局办理了变更登记。 本次转让完成后，深圳鑫润的股东和持股比例变更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

％

）

１

兵器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８００ ４０

２

北京兵工财金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４００ ２０

３

北京北方远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３００ １５

４

深圳市尚联投资有限公司

２００ １０

５

深圳市嘉德轩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１５０ ７．５

６

深圳市尊和科技有限公司

１５０ ７．５

合计

２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７

）第六次股权转让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６

日，深圳鑫润股东会通过决议，同意深圳市尚联投资有限公司将其持有深圳鑫润

１０％

的

股权以

４００

万元的价格转让予北京北方远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同日，深圳市尚联投资有限公司与北京

北方远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 深圳鑫润已就上述变更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４

日在深圳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了变更登记。 本次转让完成后，深圳鑫润的股东和持股比例变更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

％

）

１

兵器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８００ ４０

２

北京北方远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５００ ２５

３

北京兵工财金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４００ ２０

４

深圳市嘉德轩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１５０ ７．５

５

深圳市嘉柏电子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１５０ ７．５

合计

２

，

０００ １００

注：深圳市尊和科技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深圳市嘉柏电子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

８

）第七次股权转让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８

日，深圳鑫润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以产权交易机构挂牌的方式将所持有的深圳鑫润全

部股权进行整体转让。根据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９

日出具的《关于兵器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和

北京兵工财金培训中心有限公司转让所持深圳市鑫润投资有限公司股权的批复》（兵器资字［

２０１０

］

８１５

号），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同意兵器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和北京兵工财金培训中心有限公司将所持深圳

鑫润的股权进行转让，转让股权由集团公司推荐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并上报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备

案后参照评估值进行公开转让。根据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出具的中和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Ｖ２０５９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确认深圳鑫润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６１

，

３０７．１２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５

日，东银控股与深圳鑫润的原股东签订《上海市产权交易合同》，深圳鑫润的原股东北京

兵工财金培训中心有限公司、兵器财务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市嘉德轩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深圳市嘉柏电子

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北方远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将所持深圳鑫润的股权全部转让予东银控股，具

体如下：

根据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６

日核发编号为“

０００１６５４

”的《产权交易凭证》，出让方为深圳市

嘉德轩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受让方为东银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现更名为“重庆东银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转让内容为深圳鑫润

７．５％

的股权，转让价格为

４

，

６０５

万元。

根据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６

日核发编号为“

０００１６５１

”的《产权交易凭证》，出让方为兵器财

务有限责任公司、受让方为东银控股，转让内容为深圳鑫润

４０％

的股权，转让价格为

２４

，

５６０

万元。

根据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６

日核发编号为“

０００１６５３

”的《产权交易凭证》，出让方为北京北

方远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受让方为东银控股，转让内容为深圳鑫润

２５％

的股权，转让价格为

１５

，

３５０

万

元。

根据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６

日核发编号为“

０００１６５２

”的《产权交易凭证》，出让方为北京北

方远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受让方为东银控股，转让内容为深圳鑫润

２０％

的股权，转让价格为

１２

，

２８０

万

元。

根据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６

日核发编号为“

０００１６５０

”的《产权交易凭证》，出让方为深圳市

嘉柏电子系统工程有限公司、受让方为东银控股，转让内容为深圳鑫润

７．５％

的股权，转让价格为

４

，

６０５

万

元。

深圳鑫润已就上述变更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１

日在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了变更登记。 本次转让完成

后，东银控股持有深圳鑫润

１００％

的股权。

（

９

）第八次股权转让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８

日，深圳鑫润股东会通过决议，同意东银控股将其持有深圳鑫润

４９％

的股权以

３０

，

０８６

万

元的价格转让予华西同诚。 同日，东银控股与华西同诚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 深圳鑫润已就上述变更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４

日在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了变更登记。 本次转让完成后，深圳鑫润的股东和持股比例

变更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

％

）

１

东银控股

１

，

０２０ ５１

２

华西同诚

９８０ ４９

合计

２

，

０００ １００

３

、最近三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深圳鑫润最近三年一期合并财务报告（未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２１７

，

７８３．０２ １１６

，

７０６．３９ ９２

，

１３２．８８ ７１

，

４６９．８５

负债总额

２１７

，

５９３．８６ １１８

，

１２６．３０ ９４

，

２２５．９１ ８２

，

６０８．９０

所有者权益

１８９．１６ －１

，

４１９．９１ －２

，

０９３．０３ －１１

，

１３９．０４

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所有者权益

１８９．１６ －１

，

４１９．９１ －２

，

０９３．０３ －１１

，

１３９．０４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７

月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８

，

２５１．０５ １４

，

１９７．８１ ２５

，

４４１．９２ １０

，

１１１．７６

营业利润

２

，

２１９．５７ １

，

２２４．５７ １０

，

１１３．８５ ４８．８０

利润总额

２

，

２１５．２０ １

，

２８８．８５ １０

，

０６５．５６ ４８．２１

净利润

１

，

６０９．０７ ６７３．１２ ９

，

０４６．０１ ８３．３４

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

润

１

，

６０９．０７ ６７３．１２ ９

，

０４６．０１ ８３．３４

深圳鑫润最近三年盈利存在同比变动超过

３０％

的原因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４

日， 深圳鑫润与北京翰宏基业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持有的北京乔波冰雪家园有限公司

３０％

股权与昆山建兴置业

有限公司

３０％

股权转让予北京翰宏基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获得投资收益约

０．８９

亿元。转让股权的投资

收益导致

２０１１

年净利润水平较高。

４

、最近三年一期的利润分配情况

深圳鑫润最近三年一期未发生利润分配的行为。

５

、最近三年主要业务发展情况

深圳鑫润为控股公司，未开展实际业务，最近三年主要的收入来源为

２０１１

年的股权转让投资收益，以

及通过其持有的长期股权投资（武汉瑞华和瑞华地产）取得投资收益。

６

、子公司基本情况

深圳鑫润持有武汉瑞华

１００％

股权，并通过武汉瑞华持有瑞华地产

１００％

股权。

（

１

）武汉瑞华

武汉瑞华成立于

２００１

年

２

月

２６

日，目前注册资本为

４

，

０００

万元，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４２０１００００００１８９００

，

住所为武汉市江夏区藏龙岛开发区栗庙路

９

号，法定代表人为杨永席，经营范围主要为从事房地产开发和

商品房销售等。 深圳鑫润持有武汉瑞华

１００％

股权。

根据武汉瑞华未经审计的母公司财务报表，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武汉瑞华的总资产为

１０６

，

８９２．３７

万

元，净资产为

６

，

７５１．６５

万元。

２０１３

年

１－７

月，武汉瑞华的销售收入为

８

，

２４７．４４

万元，净利润为

１

，

６０９．２８

万元。

武汉瑞华最近三年主要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开发的项目为逸城亲水生态住宅项目。 该项目位于湖

北省武汉市江夏区藏龙岛开发区栗庙路

９

号，项目周边学校、医院、银行、商场等配套设施齐全。 该项目占

地面积

３９９

，

９８６．５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３７１

，

７０７

平方米。 项目分东区和西区，目前，西区一期、二期已竣工交

付，西区三期在建，东区处于前期报建阶段。

逸城亲水生态住宅项目已取得的相关资质许可情况如下：

资质证书 证书编号

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夏国用

（

２００６

）

第

４１０

号

、

夏国用

（

２００６

）

第

４１１

号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

２００３

］

３０７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

２００３

］

３０９

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

４２０１１５２００７０７１７００５１４ＢＪ４００１

、

４２０１１５２００７０７１７００５１４ＢＪ４００２

、

４２０１１５２０１２１０２９００１１４ＢＪ４００１

、

４２０１１５２０１２０６１５００３１４ＢＪ４００１

预售许可证

武开管预售

［

２００８

］

２６８

号

、

武房开预售

［

２０１０

］

４６７

号

、

武开管预售

［

２００９

］

０９２

号

、

武房开预售

［

２０１３

］

０６９

号

、

武房开预售

［

２０１２

］

４６６

号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已竣工的逸城亲水生态住宅西区一期和二期项目的具体开发销售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项目性质 竣工时间 可售面积

（

ｍ２

）

已售面积

（

ｍ２

）

逸城亲水生态住宅

西区一期

住宅

、

商业

２０１１．１ ４９

，

７２６．２１ ３３

，

２８４．２４

逸城亲水生态住宅

西区二期

住宅

２０１２．１２ １９

，

０９０．９４ ４

，

３４３．４３

注：已售面积指已签约并结转收入面积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在建的逸城亲水生态住宅西区三期项目具体开发销售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项目性质

开盘

时间

预计竣工时

间

预计建筑面

积

（

ｍ２

）

预计可售

面积

（

ｍ２

）

已预售

面积

（

ｍ２

）

逸城亲水生

态住宅西区

三期

住宅

２０１２．１１ ２０１５ ６８

，

３８０．２０ ６５

，

９９７．０２ ３８

，

８４４．１２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拟建的逸城亲水生态住宅东区四期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项目性

质

土地面积

（

ｍ２

）

预计竣工时

间

预计建筑面

积

（

ｍ２

）

土地权证编号

逸城亲水生

态住宅东区

四期

住宅

、

商

业

１６２

，

２６１．９０ ２０１６ １７７

，

６０１

夏国用

（

２００６

）

第

４１１

号

（

２

）瑞华地产

瑞华地产成立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５

日，由武汉瑞华全资设立，注册资本为

１

，

０００

万元。

瑞华地产的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４２０１０６０００２７４８７７

，住所为武汉市武昌区徐家棚街诚善里

４７

号，法定代

表人为杨永席，经营范围为从事房地产开发和商品房销售等。

根据瑞华地产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瑞华地产的总资产为

１３３

，

８２８．４８

万元，净资

产为

９０３．５６

万元。

２０１３

年

１－７

月，瑞华地产的销售收入为

０

万元，净利润为

－９６．４４

万元。

瑞华地产主要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武汉瑞华通过拍卖出让方式取得武汉市武昌区团

结路

１６

号地块，土地面积为

３９

，

２０３．７４

平方米，交由瑞华地产开发。 瑞华地产已与武汉市国土资源局签订

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并办理了武国用（

２０１３

）第

１３３

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项目预计开发面

积

２２８

，

００７

平方米，主要由高层普通住宅和社区配套商业构成，并配建了一定数量的公共租赁住房。 项目

定位于“首置首改”刚需群体。 目前，该项目正在办理前期报建手续。

（四）东银品筑

１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南方东银重庆品筑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方勇

注册资本

：

２

，

０００

万元

住所

：

重庆市北部新区经开园金渝大道

１０６

号倒班楼

５

楼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营业执照注册号

：

渝新

５００９０４０００００３５６６

税务登记证号码

：

渝税字

５００９０４６７６１２４３０２

成立时间

：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１９

日

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项目

：（

无

）。

一般经营项目

：

一般经营项目

：

房地产开发

、

销售

（

按资质证

核定事项从事经营

）

２

、历史沿革

（

１

）

２００８

年设立

东银品筑成立于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１９

日，由南方东银置地有限责任公司出资设立，注册资本为

２

，

０００

万元，南

方东银置地有限责任公司以货币出资，持有其

１００％

的股权。 本次出资已经北京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

司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３

日出具的《验资报告》（京信（渝）验［

２００８

］第

００８

号）验证。

（

２

）

２００８

年股权转让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１９

日，南方东银置地有限公司与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

持有东银品筑

４９％

的股权按照注册资本

９８０

万元的价格转让予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同日，东

银品筑股东会通过决议，同意了上述股权转让。 本次转让完成后，东银品筑的股东和持股比例变更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

％

）

１

南方东银置地有限公司

１

，

０２０ ５１

２

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９８０ ４９

合计

２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３

）

２０１１

年股权转让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与东银控股签订《产权及债权交易合同》，将其持有东银

品筑

４９％

的股权及对东银品筑

１５

，

２５５

万元的债权以公开挂牌后的价格

２３

，

６０１．８３１５

万元转让予东银控股。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８

日，东银品筑股东会通过决议，同意了上述股权转让。根据上述《产权及债权交易合同》，本次

转让的标的（包含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持有东银品筑

４９％

的股权及对东银品筑

１５

，

２５５

万元的

债权）已经四川华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评估报告（川华衡评报［

２０１１

］

４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评估。根

据北京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１

日出具的《企业国有产权交易凭证》，本次股权及债权转让已

履行了国有资产转让的招拍挂手续。 本次转让完成后，东银品筑的股东和持股比例变更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

％

）

１

南方东银置地有限责任公司

１

，

０２０ ５１

２

东银控股

９８０ ４９

合计

２

，

０００ １００

３

、最近三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东银品筑最近三年一期财务报告（未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上接A25版)

(下转A27版)


